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
2025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的公示

现将2025年度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收益项目实施方案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天（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7日），如对结果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

监督单位：中共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单位地址：秦皇岛开发区腾飞路8号 
联系电话：0335-8017915
省级监督电话：12317或12345 
监督邮箱：kfqfpb8019729@163.com 

附件：关于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的实施方案



   中共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4月18日


关于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的
实施方案

各成员单位、各乡(街)：
根据《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使用计划》，按照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工作安排，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基础，实现稳定脱贫和巩固提升脱贫质量，结合我区实际，制定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建立财政衔接资金与脱贫群众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制度建设和风险管控，规范、健康、有序推进产业帮扶项目，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主体和资金安排
[bookmark: _GoBack]经船厂路街道办事处、腾飞路街道办事处申请，社会发展局评估，区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确定实施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由船厂路街道办事处和腾飞路街道办事处负责将此项资金全额投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实施资产收益项目。实施主体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该项目资金规模为28万元，共涉及建档立卡脱贫户（含防贫监测户）4户7人（详见附件）。资金分配根据两办事处无劳动能力人口数和弱劳动能力人口数统筹使用，分别为腾飞路街道办事处12.0万元、船厂路街道办事处16.0万元。资产收益分配实行差异化分配，无劳动能力（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按照100%比例进行分红，弱劳动能力（正在接受教育未就业）的脱贫人口按照不低于85%的比例进行分红。
三、实施步骤
（一）签订协议。社会发展局协调两乡街分别组织脱贫户（含防贫监测户）与项目实施主体签订资产收益协议。资产收益项目协议应明确项目实施期限、资金规模、收益水平等内容。
（二）颁发证书。项目实施后，项目实施主体和村集体建立收益分配台账，颁发记名的收益权证。
（三）收益分配。与实施主体合作期限暂定为一年，即2025年至2026年（自合同签订起一年期），年收益率6%。项目实施主体于2025年7月底前向脱贫户（含防贫监测户）分配一年期收益。
四、工作要求
（一）资金使用。用于资产收益项目的财政衔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其他相关支出。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
（二）明晰权益。实施主体作为资产运营方依法享有经营的自主权，承担项目经营风险。管委和建档立卡脱贫户（含防贫监测户）均不承担项目经营风险，不参与实施主体经营管理和决策，但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
（三）运营管护。实施主体作为项目运营方对财政衔接资金负有运维管护和保值增值责任。
（四）风险防控。为依法保障此项资金公开透明，预防矛盾纠纷，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要认真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社会发展局、脱贫户（含监测户）所在乡（街）和村集体负责全程做好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确保档案资料齐全完整。工委、管委各有关部门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大力支持，并严格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措施。

附件：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资金分配及脱贫户（防贫监测户）名单


      中共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4月18日


2025年产业帮扶资产收益项目资金分配及脱贫户（防贫监测户）名单
	序号
	乡(街)
	资金分配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人数
	与户主关系
	劳动技能
	备注

	1
	腾飞路街道办事处
	12万元
	东甸子村
	张有财
	男
	2
	户主
	丧失劳动力
	建档立卡脱贫户

	2
	
	
	
	蔡昊辰
	男
	
	之外孙子
	弱劳动力
	

	3
	
	
	约和庄村
	齐连明
	女
	1
	户主
	丧失劳动力
	建档立卡脱贫户

	4
	船厂路街道办事处
	16万元
	太和寨村
	胡金玲
	女
	2
	户主
	丧失劳动力
	防贫监测户
（建档立卡脱贫户）

	5
	
	
	
	张子墨
	女
	
	之女
	弱劳动力
	

	6
	
	
	杨户屯村
	杨国明
	男
	2
	户主
	无劳动能力
	建档立卡脱贫户

	7
	
	
	
	杨贺坤
	男
	
	之子
	丧失劳动力
	




